
      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全校師生集會做法    113.02學期 

壹、緣起 

本校自 102年起因校園教學大樓、學生宿舍整建工程，每學期

3次師生週會方式由上午 0730時於戶外集合場地，改為室內弘景樓活

動中心，並取消升旗儀式，後因上午週會頒獎時間冗長易延宕第 1節

上課，自 111學年度修正為下午第 5至 6節實施延續迄今。然因老服

科 5專 4-5年級自 114學年起將轉至第二校區上課，學生相繼針對交

通往返安全、集會參與方式、集會宣導效益等議題提出意見，故須從

師生集會之條件、目的重新檢討實施作法。 

貳、條件與目的 

師生集會條件如次： 

一、應包含使用學校實體集會場地。 

二、校長親自主持 (公出副校長代理)。 

三、各班參加學生依班級人數比例原則、每 1人至少參與集會至少 1次。 

藉由實體性集會實踐目的如次： 

一、學生學習表現優異表揚(含校、內外學習競賽活動) 

二、學校主管對集會之重視性(校長、一級主管、導師參與) 

三、部頒政策、法規、重點事項宣達(依教育部要求含人權、生命、品

格、法治教育) 

四、學校教育理念宣達(教務專業方向、專技發展共識) 

五、校際公共性事務參與(提升公民參與) 

參、實施做法 

依上揭條件、目的說明，自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起調整師生集會

做法如次： 

一、集會次數： 

    原師生集會每學期 3 次，改為 2 次，其優、缺點臚列如次： 

  (一)每學期 3次，其優、缺點如次： 

      優點： 

  1.集會次數較多，可增加學校師長與學生互動機會。 

  2.集會次數較多，可磨練典禮組對議程實作及增加表揚機機會。 



    缺點： 

  1.週五各處、室安排活動滿載，容易衝突左右為難。 

  2.學期集會 3次，間隔時間較短，班級人數派遣易衝突。 

  3.典禮預演公告、頒獎彩排學生易因課務無法出席領獎。 

二、每學期 2次，其優、缺點如次： 

     優點： 

   1.集中學生學習表現優異表揚獎項。 

   2.週五避免與其他處室活動衝突。 

   3.減少集會次數，提高參與人數。 

     缺點： 

   1.集會減少 1 次，頒獎人數增加，是否影響集會時間待評估。 

   2.集會減少 1 次，減少師長與學生互動機會。 

三、參加對象、人數、地點： 

   (一)專 1至 3年級： 

       提高各班參與師生集會人數，達成各班每人至少參加 1次之條件，

(各班人數表如附表一)，地點於本校弘景樓 4樓活動中心(位置圖

如附表二)。 

  (二)專 4至 5年級(含二專妝品科)： 

學生參與人數、地點及方式請各科辦、科學會結合科務性活動自主

規劃辦理，宣導事項可參酌生活輔導組集會公告宣導資訊。 

肆、成效運用 

一、學生學習表現優異表揚(含校、內外學習競賽活動) 

      請導師、各科辦、競賽主辦單位拍照蒐整受獎紀錄，以利後續班級經

營績效彙整與相關評鑑參考運用。 

二、學校主管對集會之重視性(校長、一級主管、導師參與) 

    學校主管親自主持、一級主管、導師參與，可凸顯會議重要性，並可

依教育部規範，紀錄學校主管參與政策推動率。 

三、部頒政策、法規、重點事項宣達 

依教育部轉頒學生事務常規及重點政策，彙整成檔案資料(簡報)，內

容包含「校園霸凌防制宣導」、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」、「強化學生



身心健康與輔導」、「強化校園自殺防治工作」、「防制學生藥物濫

用」、「防治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」、「瞭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」、「防

治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(「拒絕兒少性剝削-不拍、不傳、不留、要求

助」)、「配合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」、「防制校園詐騙」、「尊重多元文

化理念」及「人權、生命、品格、法治教育」等，宣導後紀錄備查及

彙整陳報。 

四、學校教育理念宣達(教務專業方向、專技發展共識)  

學校主管透過集會活動適時針對學校教育理念宣達，可主動釋疑

學生問題，凝聚校務推展共識。 

五、校際公共性事務參與(提升公民參與) 

師生集會活動為學生參與校際公共性事務之指標活動，參與對校

之跨科性、宣導政策之跨處性、活動競賽頒獎揚善性、典禮程序守法

性，均可提高學生公民素養。 

伍、獎懲方式 

一、班級獎勵全班嘉獎 1次(以下條件均須滿足)：  

  (一)全學期參加 2 次集會活動，於集會當日 1320時前，全員到齊生輔

組點名後無缺席者。 

  (二)集會結束班會紀錄依實陳述主辦單位宣導事項者，提供紙本或電子

紀錄給生輔組。 

  (三)班級訂有校園霸凌防制、防制藥物濫用、防制數位暴力及防制校園

性騷擾生活守則或公約，且全學期無發生校園霸凌等事件者。 

二、個人懲處條件(單一項目違犯)： 

  (一)集會時，學生無故缺席或請假未派代理人出席。 

  (二)全學期 2次集會均有學生遲到、未到或秩序欠佳，視狀況檢討班級

幹部宣達情形。 

陸、一般規定： 

一、本做法簽陳校長核定後於 113學年第 2學期開始實施。 

二、校內處、室、科辦活動與師生集會衝突者，應先參加集會後再轉場參

與處、室主辦活動。 

 



 

附表一 

國立臺南護專 5專 1至 3年級師生集會班級參加人數表 

班級 護 101 護 102 護 103 護 104 護 105 妝 101 服 101 服 102 

班人數 55 54 55 54 54 59 53 30 

參加數 30 30 30 30 30 30 30 12 

班級 護 201 護 202 護 203 護 204 護 205 妝 201 服 201 服 202 

班人數 56 55 53 58 54 57 51 25 

參加數 30 30 30 30 30 30 30 12 

班級 護 301 護 302 護 303 護 304 護 305 妝 301 服 301 服 102 

班人數 54 52 56 56 55 59 51 24 

參加數 30 30 30 30 30 30 30 12 

附註：依學期班級人數，每學期調整參加人數。 

 

附表二 弘景樓 4樓 班級位置表 

 

 

 

舞臺 

護 101班 6×5 人 

護 102班 6×5 人 

護 103班 6×5 人 

護 104班 6×5 人 

護 105班 6×5 人 

妝 101班 6×5 人 

服 101班 6×5 人 

服 102班 6×2 人 

護 201班 6×5 人 

護 202班 6×5 人 

護 203班 6×5 人 

護 204班 6×5 人 

護 205班 6×5 人 

妝 201班 6×5 人 

服 201班 6×5 人 

服 202班 6×2 人 

護 301班 6×5 人 

護 302班 6×5 人 

護 303班 6×5 人 

護 304班 6×5 人 

護 305班 6×5 人 

妝 301班 6×5 人 

服 301班 6×5 人 

服 302班 6×2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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